「 FUN CAR SHOW」 汽(機)車創意短片徵選比賽報名表
	影片網址
	

	影片名稱
	【FUN CAR】+                     
	短片長度
	             ( 60秒內)

	創意說明100字
	

	姓名
	
	性別
	□男□女

	聯絡電話
	(    ) 
	手機
	

	通訊地址
	

	電子信箱
	


注意事項
1. 參加者提供作品若涉及暴力、色情、詆毀等不當的內容，或作品與「汽(機)車」無關者，主辦單位有權終止該作品參賽權。

2. 參賽作品須於規定時間內上傳至指定位址。參賽作品全以網路上傳報名，惟肇因不可抗拒而造成的損失，主辦單位恕不負責。

3. 參賽作品須為原創性創意短片，音樂須為自行創作或合法取得授權之音樂，並無仿冒或侵犯他人著作權與肖像權者，參賽者須保證其就參賽作品擁有完整智慧財產權，嚴禁抄襲及仿冒，如發現有不符本規定者，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得獎資格，並追回已頒發之獎金。

4. 所有投稿作品之著作人格權屬創作者，惟主辦單位可運用相關創作元素於非營利性質之傳播與行銷用途，含活動期間廣宣行銷用途(包括於eDM、議題操作、活動BANNER、廣宣參賽等)，得獎確立之前創作人可保有完整著作權益。

5. 得獎作品之智慧財產使用權於得獎確立後即視同轉移主辦單位所有，得獎人需提供影片檔及簽立移轉同意書，得獎人可保有著作人格權，主辦單位得不限地點、時間、次數、方式使用，或授權第三人使用，若獲獎者私下將設計作品權利讓與第三者，主辦單位得隨時暫停或取消參加競賽及展覽之權利，並追回已頒發之獎金。

6. 參加者應尊重評審團之決議，除非能具體證明其他作品違反本辦法相關規定，不得有其他異議。
7. 參與本活動者請真實且正確地填寫、提出資料，如有資料不實、資料不完整、　資料不正確及所留資料無法聯絡得獎者之情事，將被取消得獎資格。且如有致生損害於活動小組或其他任何第三人時，應負一切民刑事責任，活動小組對於任何不實或不正確之資料不負任何法律責任。
8. 得獎者將於得獎公告後三週內寄出通知，若獲獎人因資格不符或願意放棄中獎資格者，不另行網路公告。
9. 主辦單位將透過電子郵件及電話通知得獎人，經確認身分後，請得獎人檢附身份證件正反面清晰影本予主辦單位，以利確認得獎名單及獎金(獎品)發放。
10. 本活動因故無法進行時，活動小組有權決定取消、終止、修改或暫停本活動。
11. 活動小組有權保留對活動網站、活動規則、獎項、抽獎時間及得獎公佈等的修改權利，修改後將於活動網頁中更新，恕不另行通知，不遵守活動規定者將不具參賽資格。
12. 中華民國稅法規定，如獎項價值超過NT$20,000元(含)以上，中獎者須事先扣繳10%稅金。若中獎者不願先行繳納稅金，視同棄權。全年度於主辦單位累積中獎獎項價值超過新台幣1,000元者，依法於次年度寄發所得扣繳憑單予得獎者。
13. 若活動參加人數未達得獎人數名額，主辦單位保有終止活動或異動活動辦法之權利。
14. 主辦單位保留修改本活動辦法之權利。
15. 其他未盡事宜，悉依中華民國相關法令辦理。
16. 對於活動有任何疑問，歡迎來電指教：02-2795-1558分機33林小姐。[image: image1.png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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